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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水利许可〔2023〕23 号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关于玉峰山环形公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准予

行政许可的决定

重庆市渝北区森林公园发展中心：

你单位提交的玉峰山环形公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申请

表（项目代码：2017-500112-54-01-012288）和《玉峰山环形公

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

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水行政

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渝北区玉峰山镇，为新建项目。项目道路等级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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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公路，由 A 段、B 段、C 段及企业还建段 4 段道路组成，路线

全长 7584.692m，其中：A 段为新建，起点位于大堰沟，终点接

C 段终点，设计长度 758.23m，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 6.5m，设

计时速 15km/h；B 段由改建段和新建段组成，起点位于大茅坪，

终点接景观大道，设计长度为 4176.462m（其中改扩建段长

2220.00m、新建段长 1956.462m），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 7.75m，

设计时速 20km/h；C 段道路为新建，起点位于 A 段终点，终点

接翠微路（森林公园管理中心），设计长度为 1289.00m，双向

两车道，路基宽度 6.5m，设计时速 20km/h；企业还建段为改建，

设计长度为 1361.00m，双向两车道，路基宽度 6.5m，设计时速

15km/h；项目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排水工程、边坡防护、

绿化工程等。项目总占地面积 10.72hm2，其中永久占地 5.84hm2，

临时占地 4.88hm2。项目总挖方 6.64 万 m3，总填方 6.64 万 m3，

无借方和弃方。项目总投资 4628.4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3182.62

万元。项目已于 2019 年 8 月开工，于 2022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36 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方案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资料等

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 2023 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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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面积为 10.72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为西南紫色土区

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六）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系。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安排。

（八）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三、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496.4938 万元，其中主体已列投资

426.26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 70.2338 万元。方案新增投资中，植

物措施 1.10 万元，监测措施 27.71 万元，独立费用 26.42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15.0038 万元。

四、工作要求

（一）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认真做好项目的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二）及时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三）及时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在水土保持

设施自主验收通过 3 个月内，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包括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

报告等）。

（四）本行政许可决定有效期为三年，自签发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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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玉峰山环形公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2．玉峰山环形公路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

审意见

3．专家组名单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

2023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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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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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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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渝北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7 日印发


